
热点专题：学校事故问题——一种有待匡正的舆论 

 

热点提示： 当前，中小学校中由于学生人身受到伤害而引起的法律纠纷已经成为学校办

学活动的一个回避不了的棘手问题。在处理这类纠纷时，如何认定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

律关系涉及到如何适用法律、如何归结法律责任等一系列的问题，又往往存在岐见，因

此造成学校工作的诸多被动。 

 

     由于媒体对有关学校事故问题的关注和报道，这一问题似乎已经成为当前中小学

校办学活动中的一个相当突出和严重的问题。在九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700 位代

表向大会议案组提交了 21 份关于尽快制定《校园安全法》的议案。在这些议案中，代

表们共同呼吁要切实保护青少年学生的人身安全。一些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相应

的地方性法规，教育部也制定了相应的部门规章，意在防止学校事故的发生。那么，

当前中小学领域中的学校事故现状究竟如何，正常还是不正常？这是我们讨论学校事

故问题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出发点。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 2001 年在全国 10 个地区对小学 4-6 年

级及初中学生所作的抽样调查（注：本次调查采用分层和多级简单随抽样相结合的混

合抽样方案。在抽取各省、市时采用分层抽样；而在抽取各年级学生时采用多级抽

样，以教育部 1999 年的《中国教育事业统计年鉴》上的我国各省市小学五年级至初中

四年级在校学生人数为准，按比例抽取；最后在抽取学校及学生时采用简单随机抽

样。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和样本的精度，我们首先按非常简单随机抽样，以 95%的置信

区间和 3%的最大误差，求出所需要的最小样本含量 n0=1067。本次抽样因采取混合抽

样方案，因而对最小样本量的要求会更高一些，为提高估计的精度，我们在财力允许

的情况下，决定抽取 6000 人。本调查在北京、上海、重庆、山西、山东、湖北、陕

西、广东、浙江、辽宁等省市进行，实际发放问卷 6000 份，回收 5958份，其中有效

问卷 5846 份，有效率为 97.43%。）显示，因在学校受伤而住过医院的人数比例为

5.5%。因为缺乏我国中小学历年有关学校事故发生率的资料，因此我们无法直接对该

数据做出客观的分析。但是我们可以将该数据与日本中小学学校事故发生率的相关数

据进行比较，以判断我国中小学校中有关学校事故的发生状况。据日本健康会的统

计，其所属的高等学校、高等专科学校、中小学、幼稚园和保育所中，因学校事故而

产生的赔偿案件，1977 年为 100万件，1981 年为 125万件。学生因学校事故死亡、残

废、伤病而获得赔偿人数的比率分别约为：高等学校学生 4.93%、中学生 7.70%、小学

生 4.35%、幼稚园和保育所幼儿 1.6%。这组数据显示，学校事故的发生率大致呈正态

抛物线分布，与年龄呈高度相关，其中中学生的事故发生率最高，反映了中学生自我

意识发展与行为能力之间的不协调。日本的小学和中学的事故发生率大致应为 

(7.70%+4.35%)÷2=6.25。 

应当指出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调查的样本与上述日本所提

供的数据样本在两个方面有出入。一是日本样本中的小学生包括 1 至 6 年级学生，中

学生包括初、高中 6个年级的学生，而北师大的样本是小学 4至 6年级、初中 1至 3



年级的学生。然而根据日本所提供的数据，我们可以推定小学 1至 3年级学校事故的

发生率要低于小学高年级学生，而高中生的事故发生率要低于初中生，因此日本小学 4

至 6年级学生及初中三个年级学生的事故发生率应略大于 6.25%。二是日本的数据包括

因学校事故而死亡、残废、伤病因而获得赔偿的人数，而北师大的数据只限于在学校

受伤而住过医院的学生人数，因此北师大的数据又会略小于学校事故的实际人数。 

尽管以上两方面的出入会导致数据上的某些差别，但不应导致比较上的困难。我

国当前中小学的学校事故发生率 5.5%，与日本中小学的学校事故发生率 6.25%相比，

应属于正常情况。因此，结论非常清楚，我国中小学校有关学校事故的现状方面并无

任何异常之处。 

学校事故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一个问题，根子在于我们头脑深层的文化传统，在于

我们民族对待下一代的独特态度和养育方式。在中国，尊老爱幼是两大源远而流长的

民族传统。中国人重视儿童的程度大概是世界上罕见的，一旦有了儿女，父母就会处

处先想到孩子，而不是自己。他们宁可自己吃苦，也要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尽可能过上

好日子，其惜子之情就是到今天仍有增无减。但是，中国人绝不是为了爱孩子而爱孩

子，而是为了子嗣后继，支撑门庭。这样一种育儿文化加上在中国实施了 20 多年的独

生子女政策，使得人们对子女的心态变得更加复杂。近年来的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

家长对自己的孩子普遍抱有过高的期望。许多人把孩子看成大人的附庸，看成父辈理

想和意志的一部分，因而怀有强烈的望子成龙心态，同时，独生子女的家庭结构又使

成年人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一个孩子身上。这样一种复杂的心态导致许多家长对学

校的功能普遍抱有一种近乎苛刻的态度。一方面，他们希望学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把孩子培养成为“人上人”；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又过分照顾呵护，唯恐出现任何

意外，哪怕是微不足道的磕磕碰碰。而一旦自己的孩子在学校中受到了人身伤害，这

些家长极易采取不理智的态度，从而造成学校与学生家长之间的法律纠纷。这样一种

心态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育儿文化并影响着当前这代家长。因此，解

决当前教育的问题，要从对传统文化的反省批判做起。应当让家长们懂得，培养孩子

的最初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应是让他们从家庭走向社会，在未来的社会中大显身手，

实现自我价值。用这样一个观点来看教育，我们实在应当从观念上重构学校的功能观

和目的观，家长应当以理解、支持和良性互动的心态来重构与学校的关系。（资料来

源：劳凯声：《中小学学生伤害事故及责任归结问题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4 年第 2期。） 

 

 

 


